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绿宇基金 

绿色化纤金钥匙奖评选办法 

（2016年 1月拟订） 

总则 

第一条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绿宇基金绿色化纤金钥匙奖》由中国化

学纤维工业协会·绿宇基金设立，旨在表彰和奖励年度在原料选择、工艺

路线、回收利用全生命周期实现绿色化,推动行业绿色低碳、再生循环科技

进步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本奖由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组

织评审与表彰。 

第二条 本奖项设立绿色化纤金钥匙奖 1项、银钥匙 2项和铜钥匙奖 3项。

获奖单位将获得表彰，获奖个人可获得表彰和奖金。 

评选条件 

第三条 参评资格：在绿色低碳、再生循环科技进步等方面为行业做出突出

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均有资格参评，参加评选的项目，一般应属评选年份前

两年度之内完成的。 

第四条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绿宇基金绿色化纤金钥匙奖》授予在以

下范围内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 

（一） 注重环境友好、节能减排，符合国家倡导的节能环保的经济发展方

向，致力于发展环保产品，在原料选择、工艺路线、回收利用全生命周期

实现绿色化，并取得重大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 



（二）在绿色环保领域提出新的学术思想、理论和成果，有专利或者著作，

对相关领域科技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有先进性和创新性，并有着广泛的应

用前景。 

申报与推荐 

第五条 本奖由参评单位自愿申请，鼓励企业和科研院所联合申报，或由行

业专家、行业分会或专业委员会及相关单位推荐。 

第六条 填写申请表并附相关材料。申请书 8份（电子版 pdf格式发送至中

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封面注明所在单位、项目负责人姓名及联系方式），

参评申请书不予退回，请自行备份留底。原则上申请上报日期为每年的 12

月 31 日之前。 

第七条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秘书处将对收到的推荐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经形式审查合格后，《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绿宇基金绿色化纤金钥匙

奖》的申请材料提交评审专家组评审。 

评审 

第八条 评审分为初评、复评和终评三个阶段。协会秘书处成立评选工作小

组，初评由评选工作小组根据参评项目领域请三位以上专家发表意见。初

评合格的送专家评审组进行复评，所聘专家不得评审本单位参选的项目。

终评将组织所有专家组成员集中评审，并将最终评审结果公布于众。 

第九条 终评时根据专家组的提议，安排参评单位作现场汇报并进行答辩，



由评审专家组进行讨论及表决，投票超过三分之二（含）同意者为通过。

本奖项各等级评审结果如无合格项目时可空缺。 

第十条 评审专家组成员应本着科学、公正、独立的原则进行评审和行使评

审权利，对评审结果负责；对被评审单位的名单、业绩、评审过程、评审

中评审专家发表的意见及未公布的评审结果等，负有保密责任。评审中如

有涉及评审专家本人的情况时，则实行回避制度。 

第十一条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秘书处根据需要，可在评审前组织到企业

实地考察了解，或请推荐者向评审委员会介绍被推荐项目的有关情况。 

异议 

第十二条 本奖入选名单由评选工作小组公布。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发现入

选成果存在剽窃、作假或成果的主要研究结论不能成立等严重问题，可在

入选成果名单公布之日起 15日内，以书面方式向评审小组提出异议。 

第十三条 提出异议的书面材料应包括异议成果的题目、异议内容，支持异

议的具体证据或科学依据，以及提起异议者的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联系

地址、电话等。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异议不予受理。评选工作小组负责处理

异议，并对提出异议的单位或个人予以保密。 

奖励 

第十四条 本奖获奖名单由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批准并予以公布。在异议



期结束之日起 15日内，异议事项仍未处理完毕的项目，暂不予奖励。 

第十五条 本成果奖获得单位和个人在每年召开的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理事会上进行公开表彰和奖励。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经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批准后实施，解释权属中国化学

纤维工业协会秘书处所有。 

二○一六年一月

 


